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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岁老张来济打工遭欠薪 看门人不算农民工要钱遇难题

讨讨薪薪俩俩月月仅仅换换来来一一纸纸““承承诺诺书书””

14日，在记者陪同下，老
张来到济南市农民工综合服
务中心。服务中心劳动纠纷
窗口的工作人员仔细询问了
老张的情况后告知：“这不是
正规公司承建的项目，属于
私人违法承包，是个人民事
行为，只能通过法律起诉。”
而老张没有和承包人签订任
何劳动合同。

济南市清欠办的工作人
员称，老张并不属于清欠办
负责帮助讨薪的“农民工”范
围。“我们受理的‘农民工’是
指工作在工地一线的人员，
包括木工、瓦工、钢筋工等，
而仓库保管员、放线员、看门
儿的、做饭的都不属于其
中。”

清欠办的工作人员称，
老张的身份属于管理人员，
而非农民工。“我怎么也不明
白，为什么我一个看工地的
就是管理人员了呢？”老张很
疑惑。

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的
朱处长又集合了劳动监察和
司法援助的工作人员，为老
张想办法。“老张今年62岁
了，已经不能走劳动监察这
个途径了。60岁以上的就不
能签订劳动合同，不受《劳动
法》保护了。”工作人员说。

在济南市农民工综合服
务中心联系协调下，15日，美
里湖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与老张再次找到工程的总承
包商王某某，希望协商解决。
王某某称，自己现在支付李
港本应支付的工资，已经是

“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则”，他
目前和开发商只进行到对账
阶段，“款项结清了，就开始
处理房子。房子要是卖出去
了，就优先给老张发工资。春
节前肯定能给他一部分钱。”

采访的两天来，记者均
联系不到承包人李港，老张
最终只拿到了一纸承诺。当
记者问老张“这次回去了，以
后还想再回济南干活吗？”老
张叹了口气，摇了摇手：“再
不出来了，就在家里好好呆
着。”

问及老张的新年愿望，
老张写下了：“到济南看风
景，抱着希望来，不带遗憾
走。”回家心切的老张，16日
就回四川，只留下一个银行
卡账号的他，希望不带走遗
憾。

本报1月15日讯（记者 任
磊磊） 市民殷先生的一部联想
A850手机，在保修期内维修了
两次，手机接口不良的情况一直
没有得到解决。近日，该问题再
次出现，咨询联想客服中心被告
知，已过质保期需付费维修。殷
先生对此极为不满。

据殷先生介绍，该部手机是
2013年12月花900元在华强电子
世界的一家手机店铺购买的。当
时，用了一个月左右，手机上的
充电接口就出现接触不良的情
况。每次充电都需要用东西压着

接口，才能充上电。
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半

年后手机就充不上电了。殷先生
无奈持该手机到位于山大路168
号的联系客服中心进行维修。后
来，该问题又出现了，2014年12
月3日，殷先生又拿着手机到该
客服进行维修。

可是刚过一个月，这个问题
再次出现。殷先生再次到客服进
行维修时，工作人员告诉他，手
机已经过了质保期，需付费维
修。据了解，殷先生手机保修期
到期日为2014年12月15日，但是

殷先生认为，该手机问题屡次维
修并未解决，客服人员的做法让
他不能理解。

15日，记者联系了该联想客
服中心。一名工作人员查询到了
殷先生的维修记录。该客服人员
称，殷先生最后的维修日期是
2014年12月3日，按照该公司的
维修规定，在该次维修日期的基
础上可延长30天保修时间，即可
以保修到2014年1月3日。而殷先
生手机再次出现问题的时间超
过了这一日期，所以不能予以免
费维修。

根据《国家三包规定》（以下
简称“三包”）第十一条规定：在
三包有效期内，修理两次，仍不
能正常使用的产品，凭修理者提
供的修理记录和证明，由销售者
负责为消费者免费调换同型号
同规格的产品或者按本规定第
十三条的规定退货，然后依法向
生产者、供货者追偿或者按购销
合同办理。

同时，“三包”规定第八条还
规定：三包有效期自开具发票之
日起计算，扣除因修理占用和无
零配件待修的时间。三包有效期

内消费者凭发票及三包凭证办
理修理、换货、退货。

联想客服中心工作人员解
释称，殷先生的手机是当天修
复，不存在第八条所规定的情
况。而第十一条的规定要求手机
没有过质保期，而殷先生的手机
已经过了质保期。不过该工作人
员表示，既然殷先生手机出现了
这样的情况，该中心会再帮他协
调此事。

据悉，有关产品三包问题，
市民可向山东省质监部门进行
反映。

手手机机有有毛毛病病，，修修着着修修着着过过了了质质保保期期
客服称再修就要花钱，机主表示不解

62岁的老张在济南
一家建筑工地看门儿五
个多月，结算工资时却遭
遇包工头“没钱”、承包商
不承认的尴尬局面。奔走
两个月讨薪的他无奈地
面对现实：看门儿的工作
不属于农民工、62岁的年
龄不受《劳动法》的保
护……在济南市农民工
综合服务中心和美里湖
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的
调解下，老张最终也只拿
到一纸“承诺书”。

身份尴尬

不能签劳动合同

不属于“农民工”

本报见习记者 唐园园

老张：

62岁退休老人

奔波讨薪俩月

62岁的老张老家在四川，退
休之前是当地的一名语文老师。
一辈子呆在小城镇的他，也梦想
着“能看看外面的世界”，在远房
亲戚的介绍下，他来到济南一建
筑工地看工地、做零活。

从2014年5月21日到11月
初，用老张自己的话说，是“历经
酷暑，熬到冬天，受尽煎熬。工地
上灰尘满天，臭气难闻，经常缺
水断电，几次板房进水半米之
深，这些都无人过问，也难向家
里人倾诉”。

只想着工程结束后，能拿着
自己挣的钱回家过年，可没想到
自己的辛苦劳动如今换来的只
是一张纸。“这么大年纪了，本想
出来看看世界，现在整的钱没拿
到，还要靠家里寄钱，说出去真
是个笑话。”

据了解，老张所在工程是邹
庄新村改造中的幼儿园承建工
程，而工程的承包人李港是老张
的远房侄儿。李港负责工地工人
的招工、工资支付等职责，就是
在李港的介绍下，老张来到工地
工作。而与李港签订劳务合同的
工程总承包商并不是一个公司，
而是几人合伙的私人承建。

“11月5日工程主体结束后，
一些木工、钢筋工、架子工等都
拿到工资走了，就剩下我们几个
人的工资一直没发。”老张说。

如今，老张想要到工资，手

里却只有一张手写的工资表，上
面写着“美里湖邹庄新村幼儿园
建筑民工工资表”，除了老张，还
有其他三名工友的名字也在上
面。“有两个是放线员，一个是电
工。”老张说，除了中秋节发了两
千块钱，再没发过钱，“现在还欠
我25500块钱。”

工地收尾工作结束后，简陋
的板房也住不了了，老张只得搬
进了旅馆。“每天一睁眼就是不
少的花销。”老张现在每天只干
一件事儿：到处找相关部门要工
资，而这一辗转讨薪就是两个
月。

承包商：

要想拿到工资

得等房子卖完

14日，根据老张提供的电话
号码，记者联系了工程总承包商
王某某。“工程队的人都是李
港雇的，农民工和技术工理应
都是李港发工资。不过农民工
不相信李港，加上牵扯的人数
量比较多，为了不出事儿，我
们就将应给李港的款项扣下，把
农民工的工资支付了。”王某某
称。

在11月5日的工资支付中，
老张和其他三名工友的钱并没
有被一起发放。“不能李港雇
多少人，我们就承担多少人的
工资，像放线工一人就够了，
看大门儿的我们也有人。”王
某某认为，老张属于李港私人关
系招来的，工资应该由李港发
放。

“钱也没到李港手里，李港
根本没钱给我发工资。”老张说，

找李港也没用。
记者了解到，在总承包商和

李港签订的协议中规定，除了付
给工人的工资外，李港会得到一
套房子加上现金10万元，余款10
万将在2015年6月1日之前结清。
这意味着如果老张想要从李港
那儿要到工资，很有可能要等到
6月份。

老张到处奔波求助，在槐荫
区清欠办和美里湖街道办事处
的调解下，王某某最终同意支

付给老张工资，但工资只能从
应给李港的款内扣除，并且只
能在“邹庄所拨房子卖空”后
支付。

“开发商跟我们就是用以
房抵钱的形式，我们给李港的
也是房子，现在要想从李港的
款里扣除工资给他雇用的人，
就得等到房子卖出去以后。”
王某某说，“我们也想早点把
钱给付清，不过现在资金确实
周转不开。”

16日就回四川了，只
留下一个银行卡账号的老张
希望不带走遗憾。
本报见习记者 时培磊 摄

老张的工资明细。本报见习记者 唐园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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